需求框架（服务类）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主要针对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院机关及执行局、5个派出法庭（张家堡人民法庭、未央宫人民法庭、大明宫人民法庭、汉城人民法庭、高铁新城人民法庭）共约500人职工用餐，承担餐厅原材料验收、以现有设备为基础，日常设备维修、餐具设备和餐饮服务管理、餐饮食品加工、出售、服务、保洁等业务及与此相关的管理相关工作。
二、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三、服务内容
1.负责食堂的经营管理，具体包括人员配备，食品的验收、制作，厨房、餐厅的环境卫生等管理事项。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擅自转包或转让他人经营。
2.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禁止供应未经卫生防疫部门检测通过的各类食品、食材和调味品。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自行承担。
3.工作人员工作期间应统一着工装，并保持清洁卫生，厨房工作人员应采取相关的卫生措施，如戴口罩和卫生手套等，采购人负责监督。
4.负责工作人员生产安全管理，如发生安全事故，由乙方自行协商解决，承担相应费用，并负责消除对采购人造成的不良影响。
5.工作人员一律凭有效的健康证上岗。
四、供餐标准
1.负责以分餐制的形式供应早、午餐和桌饭形式的会议餐、公务接待餐及其他临时用餐。根据采购人的工作餐标准，安排工作餐食谱；每周变换菜谱，经采购人审议后执行；凉热菜的比例可根据季节变化进行调整。会议餐和公务加代餐制定相应菜谱，经采购人审核同意后执行。
2.就餐时间：
周一至周五
早餐：7：30-8：40
午餐：12：00-13：00
3.供餐标准
（1）早餐种类：不少于四个小菜（春、夏、秋季凉热搭配，冬季热菜为主），两种稀饭，两种主食，每日必需提供鸡蛋、牛奶或酸奶；按照：“五谷搭配，粗细搭配，荤素搭配，多样搭配”的基本原则，尽可能使营养餐达到营养合理，平衡膳食的要求。
（2）午餐种类：不少于四菜一汤（时令蔬菜两荤两素），米面主食不少于2种，水果或者小食不少于2种；
（3）接待餐：
按采购人实际通知时间为准。
4.其它要求：
4.1按照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并于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中“食品留样”相关要求，每餐做好食品留样保存。
4.2根据菜肴的特点和成菜要求，合理配菜、搭配营养，符合色、形、质、养、器的配菜原则，准确调味并选用正确的烹调方法合理烹调，使之成熟度达到规定的质量要求。不使用隔夜菜肴和半成品材料。
4.3菜肴的荤素搭配合理，每周菜品重复率不高于10%。
4.4丰富菜肴品种；根据季节变化及时调整菜肴品种更换菜肴的口味；高温季节食堂需制作防暑降温的绿豆汤。
4.5应具备按时、按需、按质的反应能力，在特殊情况下保证及时供应一定数量的加餐服务。
五、岗位人员要求
1.从业人员必须持有有效身份证、健康证及相关证件，年龄范围在18周岁至60周岁之间。
2.职责范围
2.1建立安全生产制度，如何与采购人沟通及处理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建立重大事件报告制，组织职工对食堂满意度测评及反馈。
2.2食堂负责人必须常驻现场负责现场管理。
2.3按照《劳动法》的规定聘请和管理员工，承担员工的工资、保险、服装、福利等报酬。
2.4应该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指导、检查和考核。
2.5负责供应职工餐，食堂日常管理，设备维护，食品卫生等。
3.配置人员
3.1供应商应承担所有配置人员的工资、保险、服装、福利等费用（注：不少于一年）。
3.2配置人员不少于13人，其中项目负责人1人、厨师长1人、炒菜厨师4人、面点厨师1人、凉菜厨师1人、砧板厨师1人、洗消1人、服务员3人；供应商可根据自身服务方案，增加相应人员。
六、管理要求
1.食品卫生及安全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各项国家及地方的法规。
2.环境卫生必须保证经营场所（包括操作区和就餐区）环境整洁，并接受采购人及本地区卫生监督部门检查考核，如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必须及时整顿整改并接受处罚。
七、服务要求
1.供应商对采购人的餐食供应及就餐秩序按照采购人要求实施全过程服务，采购人仅提供必要协助。
2.供应商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国家及所在采购人单位的相关管理规定。服务期间未经采购人书面许可，供应商不得随意停止营业或不正常营业，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全部承担。供应商应树立热情服务的观念，切实做到膳食营养合理搭配、干净卫生、优质服务，足量供应，保证就餐人员吃饱吃好，对所提供的食品安全负全责。
3.供应商在服务期间应合法经营，不得违反采购人的规章制度，不得从事有损于采购人利益和声誉的活动。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和相关职业资格证上岗。
4.供应商根据采购人就餐人员每天的营养摄入量，提前一周设定出食谱。
5.采购人如遇有重大外出活动，需由供应商保障在外就餐，提前告知供应商就餐人数及就餐标准，每人提供足分量饭1份。
6、供应商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向采购人收取相关服务费用，并有权在本项目范围内管理及合理使用。
